


2021年度安全生产专项资金绩效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澧县应急管理局为一级部门预算的财政全额保障单位，下属地震局为独立二级预算单位。根据县编办核定，我局内设股室7个，所属副局级单位1个，股级事业单位2个，人员编制59人，实际在职50人，退休7人。
内设股室分别是办公室（政工室、财务股、安全生产综合协调股、法规股、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股（调查评估和统计股、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股）、自然灾害防治管理股（火灾防治股、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股）、防汛抗旱股（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安全生产基础股（非煤矿山安全监督管理股）、危险化学品监督管理股（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股）、救灾和物资保障股。
所属副局级事业单位是澧县地震局，股级事业单位是澧县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和澧县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2） 根据常办法（2015）10号《中共常德市委办公室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的依据，通过安全生产督导督查、安全巡查、宣传教育、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安全监管能力，实现“四落实”、“四提升”和“四匹配”，促进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一）项目绩效总目标。
 通过会议、培训，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2021年绩效目标。
 打击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行业领域违法非法行为，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三、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包括财政资金、自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
（二）项目资金（主要指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四、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通过安全生产督导督查、安全巡查、宣传教育、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安全监管能力，实现“四落实”、“四提升”和“四匹配”，促进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五、项目绩效情况
积极适应“大安全、大应急、大减灾”的应急管理新格局，围绕争先创优的工作目标，积极推进安全生产各项重点工作，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狠抓安全生产事故防控，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澧县被市应急管理局推荐为全省安全生产先进县。
六、项目自评结果
[bookmark: _GoBack]根据《澧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度县本级财政资金预算绩效管理目标任务的通知》文件精神，我部专门成立了该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对项目的组织实施、项目的管理、项目的完成、项目的绩效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综合自评得分92分，该专项资金的使用达到了预期效果。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后续在项目管理中，将进一步将考核细则落实，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进行验收，项目方建好资金台帐，专款专用，让资金使用效率达到100%。

